关于东至县敬慈小学助学金政策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教育公平，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国家及地方关于学生资助的相关政策，结合东至县敬慈小学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助学金政策。

第二条 本助学金政策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缓解因经济原因造成的学习压力，保障其顺利完成学业，同时培养学生的感恩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促进其全面发展。

第二章 资助对象与条件

第三条 助学金资助对象为东至县敬慈小学在校就读，家庭经济困难，且符合以下条件的学生：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

学习成绩优良，学习态度端正，无不良学习记录。

家庭经济困难，无法承担全部或部分学费、生活费等教育费用。

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表现良好。

能够提供真实有效的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材料。
第三章 资助标准与用途

第四条 助学金的资助标准将严格按照国家及地方关于助学金的标准执行，确保资助金额既能够满足学生的基本生活和学习需求，又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负担。具体资助金额将根据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程度、学费标准、生活费水平等因素综合确定，并适时进行调整，以符合国家最新政策要求。

第五条 助学金主要用于资助学生的学费、生活费等教育相关费用，确保学生能够安心学习，无后顾之忧。学校将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助学金的发放和使用，确保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和效率。

第四章 申请与审批流程

第六条 学生申请助学金需按照以下流程进行：

提交申请：学生需在规定时间内向所在班级提交助学金申请书，并附上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材料、学习成绩单等相关资料。

班级初审：班级班主任（辅导员）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确保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并签署初审意见。

学校复审：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班级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复审，结合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学习成绩、综合素质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确定资助名单和资助金额。

公示与反馈：学校将对拟资助名单进行公示，接受师生监督。如有异议，学生可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申诉，学校将及时进行处理。

发放助学金：经公示无异议后，学校将按照规定程序发放助学金至学生指定账户。

第七条 学校将建立健全助学金申请与审批的档案管理制度，确保申请材料的完整性和审批过程的可追溯性。同时，学校将加强对助学金发放情况的监督和管理，确保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第五章 管理与监督

第八条 学校将成立助学金管理工作小组，负责助学金的日常管理、监督和评估工作。小组成员由学校领导、学生资助中心工作人员、教师代表及学生代表组成，确保助学金管理工作的公正、透明和高效。

第九条 学校将定期对助学金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确保资金用于资助学生的教育相关费用支出。同时，学校将加强对学生的感恩教育和诚信教育，引导学生正确使用助学金，珍惜学习机会，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十条 学校将建立健全助学金使用的反馈机制，鼓励学生和家长对助学金的使用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学校将认真听取并研究这些意见和建议，不断完善助学金政策和管理制度，提高助学金使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解释权归东至县敬慈小学所有。学校将根据国家及地方政策的调整和学生实际情况的变化，适时对本政策进行修订和完善。

第十二条 本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如遇特殊情况或未尽事宜，由学校学生资助管理工作小组负责解释和处理。同时，学校将积极与上级部门沟通协调，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为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东至县敬慈小学将进一步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体系，确保每位学生都能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同时，学校将注重培养学生的感恩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引导他们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服务社会，为构建和谐校园、促进教育公平贡献力量。
